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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关注

新年愿望

相信这一年里真心
疼爱我的他会出现，也
希望工作会更进一步，
家人健健康康，希望爱
我的人更爱我，我关心
的你会事事如愿，这个
你包括每一个了解我的
人，希望你们狠狠幸福。

销售员 高建花

没有压力的生活
是不完美的，没有坎
坷 的 人 生 是 很 单 调
的。已经开始的2014

年，我愿，人生因压
力而美丽，因坎坷而
丰满。

销售员 许清清

2013年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
我自学了古筝，和心爱
的人拿到了结婚证，希
望2014年，让我延续这
些简单的快乐，我也会
更加努力地充实自己的
人生，不奢求，不虚度。

幼儿园老师 沈莲

本报1月2日讯(记者 张焜)2日，
记者了解到，潍坊法院官网已正式开
通。今后，应当公开的裁判文书、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等将在网上
公开。

2日，记者登录潍坊法院网发现，该
网站首页上已经更新了不少新近的潍
坊法院系统信息。在司法公开裁判文书
网页中，不少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
审判决书已经可以公开浏览，涉及民
事、商事、刑事等。在信息发布一栏，专
门链接了《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公
开平台提示书》。该提示书落款时间为

2013年12月31日，内容显示：“潍坊中院
的审判执行流程短信告知平台已经于
2014年1月1日起正式启用，请您在办理
立案手续时提供您及其他当事人的有
效手机号码，我院会将案件的流程环节
信息和进展情况，通过手机短信(号码
为18805361000)发送到您的手机上，以
便您及时了解案件在我院的进展情
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司法
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规定》，从2014年1月1日起，

潍坊中院将对应当公开的裁判文书，
在裁判文书生效后七日内将其传送至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有关在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将在案件受理
案件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中告知当事
人，当事人也可通过该院的门户网站进
行查询。

而对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潍坊中院
将及时采集录入全国法院执行案件管
理系统和诉讼诚信管理系统，并将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通过“全国法院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以及中
院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

潍潍坊坊法法院院官官网网已已正正式式开开通通
应当公开的裁判文书将网上公开

诸城法院首次

网上宣判涉黑案

2日，记者从潍坊法院网及诸城法
院官方微博上获悉，在青州法院微博直
播庭审过程中，诸城法院又通过微博宣
判一起32人涉黑案。团伙组织者李某涉
11项罪名，被判有期徒刑20年。

2013年12月18日，诸城市人民法院
在第一审判庭公开宣判李连收等32名
被告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等犯罪一案，李连收等32名被告人已
经全部到庭。9点24分，微博信息显示审
判人员开始宣读判决书。

在潍坊法院网法院要闻中也提到
了此案。该信息显示，被告人李连收自
2001年以来，通过纠集劳改、劳教释放
人员及社会闲散人员共同实施违法犯

罪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李连收为组
织者、领导者，以王晓江、王晓亮、陈宝
乾、张维建为积极参加者，以周磊、李吉
云、殷廷光等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

该组织以舜安拆迁公司为依托，以
拆迁为主业，并涉足房地产开发等领
域，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在安
丘市实施了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故意
毁坏财物、串通投标等一系列违法犯罪
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在拆迁行业
形成恶劣影响，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
社会生活秩序。

法院以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

串通投标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对
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挪用资金罪、
抽逃出资罪等11项罪名，判处被告人李
连收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25000元，没收财产人民币4000000元。
同案的王晓江等其余31名被告人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缓刑等刑罚。现
该案仍在上诉期内。

据悉，由于该案属特大涉黑案件，
涉及犯罪罪名较多，犯罪人员较多，案
情复杂，社会关注度较高，诸城法院对
该案作了公开宣判，并首次进行了微博
同步图文直播。仅半天时间就有300多
粉丝跟帖予以关注。

本报记者 张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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